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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朗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朗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
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本金、相应利息及
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朗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
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朗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
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
为准。）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朗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6月5日

序号

1

主债务人名称

宁波辰弘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万元）（截至
2017年10月31日）

6800.91

担保人名称

程尚灶、胡成立、阮宏成、魏兰湘、陈友凯、丁惠萍、袁秀
娣、李秀明、沈春花、章学凯、杨金波、严贤平、宁波市鄞州
高桥弈旋金属制品厂、余姚市泊元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2013（EFR)00153号、2013（EFR)00169号、2013（EFR)00171号、2013年
（北仑）字0490号、2013年（北仑）字0586号、2013年（北仑）字0594号、
2013年北仑承兑字00049号

担保合同号

2013年北仑（保）字0633号、2012年北仑抵字0051号、2012年北仑抵字
0123号、2012年北仑抵字0052号、2012年北仑抵字0146号、2012年北仑抵
字0064号

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
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含各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
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浙江萧山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履行相关义务。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
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

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1-85774601、0571-83815963

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6月5日
交易基准日：2018年3月18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借款人名称

中球冠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城西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鑫之原进出口有限公司

合计

债务情况

借款合同编号

8021120140032692

8021120140032693

8021120150003058

8021120150028261

8021120150022852

8021120090024780

8021120090024860

8021120090025438

8021120090025457

8021120090025872

8021120090025872

8021120140027118

8021120140027189

担保合同编号

8021320140003674、8021320140003556、
8021320130004654、8021320150003170、7份保证函

8021120090024780、8021120090024860、
8021120090025438、8021120090025457、
8021120090025872、2份保证函

8021120140027118、8021120140027189、6份保证函

本金

9880000.00

1512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73100000.00

6600000.00

2500000.00

1400000.00

3500000.00

3000000.00

3925180.39

7709900.00

7000000.00

143735080.39

欠息

2391904.68

3660485.72

1205970.68

852317.00

14356109.89

4261134.97

1828396.47

1023831.25

2559755.08

2193924.29

2890435.96

2897494.55

2527056.00

42648816.54

担保人

保证人：浙江华东轻钢建材有限公司、中球冠控股有限公司、
任文达、王戴平；抵押人：杭州萧山石牛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保证人：陆建灿、杭州泰康婴童用品有限公司；抵押人：临安
三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萧湘进出口有限公司、杭州中圣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陈贵珍、王琦锴、朱力立、王丽丽、朱立君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

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8年3月1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方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17D007800

张庆义、杨闰月：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虹港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382民初477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温州精益电器有限公司、浙江中龙科技有限公司：原告乐清
市正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382民初
5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1004民初456号

陈琪、夏茜茜、陈明正：本院受理原告叶美琴与被告陈琪、夏
茜茜、陈明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外出住址不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8）浙1004民初456号民事裁定书、（2018）浙1004民初
456号民事判决书。裁定准许原告叶美琴撤回对被告夏茜茜的
起诉。判决被告陈琪、陈明正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内归还原告叶美琴借款本金人民币400000元及利息（按本金
400000元按月利率2%自2017年11月20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
的履行之日止）。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480元，保全费
252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陈琪、陈明正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
满之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
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汇台州市
财政局，开户银行：台州市农行，帐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8）浙1004民初611号

陈琪、夏茜茜：本院受理原告杨锦与被告陈琪、夏茜茜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外出住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1004民
初611号民事裁定书、（2018）浙1004民初611号民事判决书。裁
定准许原告杨锦撤回对被告夏茜茜的起诉。判决被告陈琪于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杨锦借款人民币110000
元及利息（按本金110000元按月利率2%自2016年11月26日起
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90
元，由被告陈琪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一审判决
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
上诉处理。款汇台州市财政局，开户银行：台州市农行，帐号：
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8）浙1004民初646号

解扬彬：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路
桥支行与被告解扬彬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住址不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8）浙1004民初6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解扬彬
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台州路桥支行透支本金人民币41950.99元及截至

2018年1月5日止的利息9060.20元、逾期还款违约金1944.06
元、消费手续费621.60元，并支付按本金41950.99元按领用合约
约定（以月2%为限）自2018年1月6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
之日止的利息。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40元，保全
费555元，合计1695元，由被告解扬彬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之日
起七日内，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
件受理费，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汇台州市财政局，
开户银行：台州市农行，帐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8）浙1004民初1007号

丁宗林：本院受理原告李建江与被告丁宗林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外出住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1004民初1007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丁宗林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内归还原告李建江借款人民币10000元及利息（按本金10000元
按月利率2%自2016年1月9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
止）。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0元，由被告丁宗林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在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
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
理。款汇台州市财政局，开户银行：台州市农行，帐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18年6月5日


